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通05环罚〔2025〕37号

当事人：江苏巨亨重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1MACLQC9BX3

法定代表人：沈新

住所：启东市王鲍镇中施村五十八组8号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依据

根据信访情况，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18日依法对你单位开展现场核查，发现你单位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现场检查时你单位钢结构件加工项目正在生产，现场有工人正在喷漆，部分正在使用的油漆桶敞开堆放在一旁，车间门窗未关闭，配套的移动式喷漆房未正常开启使用，活性炭吸附设施不在运行。现场使用手持式PID检测仪检测，在车间门口数据为4.229mg/m3，在刚喷涂完的钢结构件旁最高数据为113.5mg/m3。经查实，你单位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且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
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

证据一、江苏巨亨重工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证据二、江苏巨亨重工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提供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证据三、江苏巨亨重工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提供的董锦国、马慧灵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各一组；

证据四、江苏巨亨重工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提供的送达地址及方式确认书一份；

证据五、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18日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一份；

证据六、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8月1日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一份；

证据七、我局执法人员分别于2025年7月18日、2025年8月1日拍摄的照片、视频证据一组；

证据八、江苏巨亨重工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提供的年生产金属压力容器5000台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节选内容复印件一份；

证据九、江苏巨亨重工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提供的年生产金属压力容器5000台套项目审批意见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江苏巨亨重工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提供的年生产金属压力容器5000台套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节选内容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一、江苏巨亨重工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提供的年生产金属压力容器5000台套项目（一期）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二、江苏巨亨重工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提供的年生产金属压力容器5000台套项目（一期）竣工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情况报告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三、江苏巨亨重工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提供的年生产金属压力容器5000台套项目（一期）竣工公示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四、江苏巨亨重工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提供的年生产金属压力容器5000台套项目（一期）调试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五、江苏巨亨重工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提供的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合同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六、江苏巨亨重工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提供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复印件、工业涂料采购发票复印件及舾装件班组油漆领料单复印件一组；

证据十七、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8月1日提供的执法证复印件一组；

证据十八、市指挥中心（12345公共服务热线）任务单原件、环保举报受理单原件一组；

证据十九、江苏巨亨重工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提供的陈述申辩及请求减免处罚的报告一份；

证据二十、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8月22日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一份。

证据一、二、三证明：违法主体、经营范围、经营者身份、接受调查人员身份；

证据四证明：环保行政文书送达地址；

证据五、六、七证明：你单位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

证据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证明：你单位项目环评办理情况及危废协议签订情况；

证据十六证明：你单位工业涂料采购及使用情况；

证据十七证明：执法人员执法资格。

证据十八证明：你单位违法行为对周边生产经营、生活有较轻影响；

证据十九、二十证明：你单位陈述申辩及现场核查情况。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我局于2025年8月19日以《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通05环罚告〔2025〕35号）告知你单位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你单位于2025年8月20日收到前述《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在规定的期限内，你单位提出了陈述申辩意见，请求减轻处罚，未提出听证申请。

经集体审议，认为你单位违法事实客观存在，无法定免于处罚的情形，鉴于你单位采取整改措施，主动减轻生态环境危害后果，经研究决定，对你单位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且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行为作出从轻处罚。
根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你单位的违法事实、违法情节等，适用《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表6-3排放挥发性有机物废气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表，裁量百分值分别为：1、空间、设备未密闭（已安装但未按照使用污染防治设施）为16%；2、逸散范围在厂区内为6%；3、挥发性有机物年排放量不足1吨为0%；4、环境违法次数（两年内，含本次）0%；5、对周边生产经营、生活有较轻影响为3%；6、积极采取整改措施，主动减轻生态环境危害后果减5%；计算得出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伍万陆仟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责令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伍万陆仟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市级财政账户；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本局法规宣教科备案，领取收据。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根据《江苏省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办法》，如不及时履行行政决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将被评为黑色企业。 
开户行：启东农商银行

账号：3206267001201000000869

户名：启东市财政局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东台市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本决定。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9月8日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五条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第一百零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